
彰化縣 106年度擴大尿篩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 105年 06月 28日修正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

要點。 

(二) 彰化縣政府 105 年 10 月 5 日研商 106 學年度擴大尿篩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 

二、 目的： 

(一) 為早期預防犯罪，落實「高關懷學生」的輔導工作，以期達到全面預

防犯罪，減少被害之目標。 

(二) 學生因好奇嘗試毒品之情況越來越多，且使用分佈年齡層逐年下降，

為期「防止新毒品人口產生」、「減少原有毒品人口」，進行篩檢，解

決毒品入侵校園問題。 

(三)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生活學習態度，迎向光明人生。 

三、 實施對象：本縣縣立高中、國中及國小高年級學生。 

四、 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二) 承辦單位：彰化縣各縣立高中、國中及國小 

五、 實施期程：106年 3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六、 實施方式：  

(一) 使用藥物濫用快速篩檢試劑，進行縣立高中、國中及國小高年級學生

尿液篩檢。 

(二) 定期追蹤輔導，確保持續健康意念，快樂成長。 

七、 活動期程及實施內容： 

(一) 106年 3月：辦理 106年擴大尿篩會前協調會。 

(二) 106年 4月： 

1. 撰寫說明及同意書。 

2. 辦理辦理擴大尿篩記者會。 

(三) 106年 5月：辦理擴大尿篩計畫研商會議。 

(四) 106年 6-7月：尿篩試劑紙招標作業。 

(五) 106年 8-9月：召開擴大尿篩執行說明會。 

(六) 106年 9-12月： 

1. 將家長及學生說明同意書發送給學生，向學生說明並請學生帶回給

家長，共同討論後將同意書送回學校。 

2. 學校召開審查會議，確認後將列入接受篩驗名單。 

3. 同意書留校備查即可，期間如有學生及家長表示要退出或加入者，

另行依照上開步驟執行後回報本府。 

4. 由學校統一回報本府人數。 

5. 進行尿篩試紙配送作業。 

6. 進行各校尿液篩檢作業。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50895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50895


7. 由學校上網填報尿篩檢驗結果。 

八、 預期效果： 

(一) 透過各式宣導活動更加認識毒品危害之嚴重性並學習認知相關防制

作為及管道，提高國民健康生活及社會安全。 

(二) 進行擴大篩檢，「防止新毒品人口產生」、「減少原有毒品人口」。 

(三) 定期追蹤輔導，養成學童健康生活態度。  

九、 活動經費：由本府支應。 

十、 本計畫於簽奉核准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